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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04年 7月 26日与江苏扬农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农集团)在扬州签订了《产品购销协议》。 

    扬农集团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扬农化工 55.79%的股份,本次交易构成了 

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在表决时投了同意票。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扬农集团始建于 1958年,1998年 7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扬州农药厂改 

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 7月,经扬州市人民政府 

批复同意,由国有独资公司变更为国有控股公司,注册资本由原 5959万元增至 129 

87万元。法定代表人：王恩鸣,注册地址：江苏扬州文峰路 39号,是从事农药、精 

细化工产品、氯碱等基础化工原料生产的综合性化工企业。 

    经审计,2003年度扬农集团主营业务收入 8.19亿元,实现净利润 4971万元。截 

止 2003年 12月 31日,帐面净资产为 3.04亿元。 

    本关联交易预计年交易金额将超过 3000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与扬农集团原签订的《进出口代理协议》、《产品供应协议》已不 

适合双方关联交易的现状,且协议即将到期续订。 

    公司为全面满足境外客户的产品需求,需从扬农集团采购农药产品用于外销 

,有利于发挥公司在出口农药登记方面的资源优势,促进出口业务的快速成长。扬 

农集团通过出口业务及人员的重组,将致力于发展化工产品出口业务,农药产品则 

由公司采购并办理出口登记后销售,扬农集团承诺其农药产品不对境外销售。该 

项采购将增加关联交易金额。 

    扬农集团为促进在境内农药业务的巩固与发展,需从公司采购农用菊酯原药 

,用于制剂生产和销售,有利于发挥扬农集团在国内市场的品牌、渠道优势,丰富 

国内市场的竞争优势。公司因在农药制剂销售品牌、渠道上不具有比较优势,仍 

继续由扬农集团公司采购农用菊酯原药用于制剂生产和销售,公司为此承诺其农 

用菊酯制剂产品不在境内销售。该项采购未明显增加关联交易金额。 

    本协议所指产品分为两大类： 

    1、扬农集团从公司采购的农用菊酯原药,主要为氯氰菊酯原药等。 

    2、公司从扬农集团采购的非农用菊酯类农药产品,主要为吡虫啉、氟啶脲等 

。 

    具体产品种类将由需方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政策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4年 7月 26日 

签定《产品购销协议》。 

    协议主要条款为：  

    需方根据自己业务的需要,年初提出年度采购计划,提前三十天向供方送达批 

量采购清单,提出具体所需产品的品名、数量、质量、规格、交货时间等要求,作 

为供方提供产品的具体依据。 

    需方在供方指定的仓库自提货物,办理验收、交接手续,由需方负责运输。该 

批产品在办理交接手续后,所有权及风险即转移给需方。  

    产品价格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由双方协商后拟定。供方向需方供应的产品价 

格应不低于供方向其他任何企业单位供应的同类产品的平均价格,也不高于双方 

在商定价格时,需方在市场上可得到的同类产品的价格。 

    双方应于每月月底结算一次货款。 

    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双方从 2004年 1月 1日起发生的与本协议相 

关的业务均适用协议相关条款的规定。原双方于 2000年 1月 12日签署的《进出口 

代理协议》、《产品供应协议》于此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执行。协议有效期限至 

2005年 12月 31日,协议期满前可由双方协商后续签。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发挥公司在出口农药登记方面的技术、人才等资源优势,规范 

、统一地开展对境外市场的农药登记、业务开拓及客户管理,避免公司与控股股 

东在今后主业拓展中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 

    2、对公司的影响：增强了公司全面、便捷地满足境外客户需求的能力,有利 

于公司培育、开拓新市场、新客户,促进出口业务的快速成长,保持良好的出口增 

长势头,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跃堂、蒋敏参加了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的董事会会议,独 

立董事尹仪民因公出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王跃堂代行表决权。公司独立董事一 

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购销协议有助于公司避免同业竞争,没 

有损害公司和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决议以及经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2、经独立董事签署的独立董事意见书。 

    3、监事会决议以及经监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4、《产品购销协议》。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